
案例 :機 關人 員評選 中護航特定廠商

採 購 端發生時點
口招標  █審標   口洪標   口履約管理   口驗收  口保固

態樣 2.2:刁 難競爭者

項 目 說 明

案由

機 關人員除於招標前將機關內部採購文件洩漏子特定廠

商 ,並為利該特定廠商得標 ,提供其他競爭者之服務建議書予
該特定廠商 ,由 其列出缺失 ,再由該機關人員於評選過程中提
出以攻擊其他廠商 ,藉以影響評選結果 ,護航特定廠商得標 ,

致獲取本案之不正利益 。

處

形
懲
情

一 、機關人員經法院判決 :

聳扉潺歸斖奪興季窩聿俴
°
!彗毛主瓊;褫

奪公權5年 ,犯

二 、廠商人員經法院判決 :

犯貪污治罪條例處有期徒刑 7月 ,褫奪公權 1年 切巴罪所
得 240萬 元沒收 。

三 ﹍機關通知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:

廠商經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,於刊登之次日起 3年內 ,不得
參加政府採購之投標 ,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。

四 、機關通知廠商追繳押標金及不正利益 :

廠商經機關通知追繳押標金 150萬 元及不正利益 360萬
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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